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下简称“《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海默科技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海默科技及全资子公司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临钻采”）

预计 2019 年度与关联方中核嘉华设备制造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嘉华”或“关

联人”）发生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总计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具体交易合同

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元）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中核嘉华 
销售产品

和商品 
市场定价 1,500 0 384.99 

小计 1,500 0 384.9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万

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中核嘉华 
销售产品和

商品 
384.99 1,500.00 100% -74.33%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

nfo.com.cn）披露

的《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18-03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主要是关联交易对方相关业务需求在报告期内发生变动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实际发生金额和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因为关联交易对方市场订单发生

变化，导致对公司相关业务需求随之发生变化，并非双方主观故意所致。公司与关

联方交易客观公允，不存在对公司业务产生影响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中核嘉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核嘉华设备制造股份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200007202278287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岳礼 

成立日期：2006 年 4 月 19 日 

企业住所：甘肃省甘肃矿区厂区 

经营范围：核安全设备制造、安装、检修；放射性物品贮运容器技术研究、试

验发展、生产制造；军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金属压力容器专业化设计服务、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压力管道制造安装；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机械设备、五金产品、

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的批发与零售；机械零部件加工、设备检修维



 

修、热处理、酸洗、防腐、无损检测、计量、理化检验等；各类酸、碱、盐化工，

冶金、制药、食品、煤化工，化肥、多晶硅、有机晶氟化工，石油化工等行业中的

非标设备加工；钛、镍及其合金、复合材料、各类不锈钢设备的焊接、加工与安装

等。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资产总额 14,316.70 

负债总额 7,383.84 

净资产 6,932.86 

营业收入 10,400.16 

净利润 230.65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中核嘉华 25%股份，为其第二大股东，且公司委派有一名高级管理人

员担任中核嘉华董事。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核嘉华依法存续且经营稳定、管理规范、财务状况和信誉良好，公司向其销

售的产品和商品系其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销售金额在其正常的采购金额范围之内，

其具有较强的履约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依据和交易价格 

公司与中核嘉华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

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与中核嘉华的关联交易协议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实际

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核嘉华因业务不断发展，日常经营需要向其上游机械加工企业采购相关产品。

公司作为设备制造企业，具有生产加工中核嘉华所需产品机械加工能力，可以向中

核嘉华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公司和中核嘉华通过生产协作，一方面可以降低中

核嘉华的采购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提高设备和人员的利用率，增加收入，

提高盈利能力。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

发生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就此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预计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

符合市场化原则，有利于提高公司产能利用率，增加收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主要业务因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的可能性。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且将按照

公允性原则确定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造成影响，不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当期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               __________ 

林海峰                    王 可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4 日 


